
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

桂教职成〔2021〕70 号

自治区教育厅关于 2022 年加强高等学历

继续教育专业设置与管理

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高等学校：

为加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规划、统筹与管理，根据

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与管理有

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教职成厅函〔2021〕27 号）、《自治区教育

厅关于印发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实

施细则〉的通知》（桂教规范〔2021〕7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现就

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加强专业设置规划与统筹

举办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高等学校（含普通高等学校、职业

高等学校、成人高等学校、开放大学，以下简称“高校”）要主

动适应国家战略和广西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根据学校自身办学能

力，发挥办学优势和特色，主动对接新经济、新技术、新业态、

新职业，坚持终身学习理念，以满足学习者学习发展需求为导向，

以学习者职业能力提升为重点，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和成人学习规

律，科学合理做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规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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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加强专业设置监督与管理

高校应落实办学主体责任，定期对已开设高等学历继续教育

专业进行检查评估，及时调整、撤销评估不合格或连续三年未招

生的专业。我厅将加大对各高校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评议和管

理工作检查力度，对各高校登记备案的专业点材料进行抽查，对

于责任履行不到位或登记备案的专业点不符合要求的予以通报，

根据情况减少或暂停该高校专业点新增专业。

三、做好 2022 年拟招生专业备案工作

2022 年拟招生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（指 2022 年填报、

拟于 2023 年注册学生学籍的专业）备案工作要严格按照国家和

自治区相关专业管理要求进行，通过“全国高等继续教育信息管

理系统”（网址：http://jxjy.moe.edu.cn）填报。各高校应于

2022 年 1 月 31 日前完成2022年拟招生专业填报及2021年实

际招生专业填报。

四、专业备案工作要求

（一）普通高校、职业高校须在本校已开设的且有至少一届

毕业生的全日制专业范围内设置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，并可根

据社会需求设置专业方向，但专业方向名称不能与高等学历继续

教育本、专科专业目录中已有专业名称相同，不能涉及国家控制

专业对应的相关行业。

设置国家控制的专业须具备全日制国家控制专业设置资格

并经自治区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同意。开放大学、成人高校原则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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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设置国家控制专业。

（二）普通高校、高等职业学校首次设置高等学历继续教育

招生专业或恢复举办连续 3 年及以上未招生的专业，视为新增专

业。新增专业，原则上每年不超过 3 个，新设置专业原则上 5 年

内不得主动撤销。高校主动撤销专业后，可按程序增设相同数量

的同层次专业。

（三）普通高校、职业高校有在籍学生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

专业，若不在本校已开设的全日制本、专科专业范围内的，原则

上应停止招生并撤销。广西开放大学、独立设置成人高校有在籍

学生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，若不在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、专

科专业目录内的，原则上应停止招生并撤销。

（四）高校设置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应有科学、规范、完

整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其所必需的教师队伍及教学辅助人员，

具体包括：

1.规范制定人才培养方案，应包括专业名称、专业层次、学

习形式、入学要求、培养目标、培养规格、课程体系、教学计划、

支持服务能力等基本要素。应根据教育部、自治区教育厅相关要

求，科学设定专业学制与学习年限，设定总学时学分，合理安排

集中面授、在线学习和自主学习的学时比例，开齐开足思想政治

理论课。

2.教师队伍应满足人才培养和专业建设的需要，每个专业具

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专任教师数不少于 5 名；其中，本科层次专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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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任教师不少于 2 名；专科层次专业，具有高级

职称的专任教师不少于 1 名。原则上师生比不低于 1：500。

3.具有满足本专业教学管理与学习支持服务需要的专职管

理服务团队，原则上与学生比例不低于 1:1000。

五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各高校要严格按照规定时限完成填报工作，逾期不再

受理。

（二）高校如有账号新设或更名问题，于 2022 年 1 月 10

日前将更名批文扫描件发至指定邮箱 jxjyzysb@163.com，经我

厅核准后提交教育部办理。

（三）报送材料。各高校的上报正式公文以及《2022 年高

等学历继续教育拟招生专业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 1）、《2021

年普通本科高校、高等职业院校全日制本、专科专业招生情况表》

（附件 2）加盖公章后于 2022 年 3 月 5 日前报送我厅，电子版

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：jxjyzysb@163.com。

（四）联系人及电话：莫秋荣，0771—5892674，15296572718；

邮寄地址：南宁市青秀区东宝路 1—1 号广西开放大学远教大厦

1303 号；邮编：530022；QQ 工作群：广西成高专业管理 QQ 群（群

号：365362710）。

未尽事宜，请与我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联系，联系人及

联系电话：李春鹏，0771—5815182。

mailto:jxjyzysb@163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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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2022 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拟招生专业情况表

2.2021 年普通本科高校、高等职业院校全日制本、

专科专业招生情况表

3.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

置与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（教职成司函〔2021〕27

号）

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

2021 年 12 月 2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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